附件3
工作证明

惠民县惠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：
兹证明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）自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在我单位工作，现任          
部门           一职。
我单位同意该员工参加“2025年惠民县社区工作者”考试；若其被录取，我单位将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，包括但不限于档案转移、办理离职手续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以上所填情况属实，特此证明。


盖章：
2025年11月   日
